
新镇政〔2025〕29号
新浦镇人民政府

关于废止部分镇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，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办（室、队）：

为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，深化法治政府建设，根据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72号）规定，我镇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。本次清理共涉及规范性文件2件，决定废止2件，现予以公布。

附件：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（2件）

新浦镇人民政府

2025年9月23日

附件
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（2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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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新浦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浦镇小额工程建设项目交易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	新镇政〔2022〕24号

	
	新浦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新浦镇建设工程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	新镇政〔2024〕3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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